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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777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司法與醫療合作處遇模式推動酒駕防制之探討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律 

《刑法》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報載對於酒駕問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，法務部除祭出

法律嚴懲，同時也推動酒駕防制司法與醫療合作處遇

模式，藉由心理及生理雙重層面，從根本解決酒駕問

題，目前依臺北地檢署緩起訴轉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

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進行酒駕個案醫療的成果，完成

治療者再犯酒駕案件比率為10％，未完成治療者再犯

酒駕案件比率為25％，依數據顯示接受治療個案有其

成效。 
（二） 法務部已規劃司法與醫療合作處遇模式防制酒駕，主

要由各地方檢察署結合醫療、民間公益團體針對酒

駕、酒癮違法者提供各項預防再犯多元處遇措施，包

括（1）生命教育法治課程及酒害衛教宣導：結合酒

駕防制議題相關民間團體，例如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

懷協會、臺灣失落關懷與諮商協會等機構，辦理生命

教育法治課程及酒害衛教宣導。（2）團體及個別酒癮

認知輔導：結合轄區醫療及心理治療資源，例如高雄

榮民總醫院、心理師公會推薦心理師、專業社工師等

單位合作，辦理團體及個別酒癮認知輔導。（3）督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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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進入醫療體系接受戒酒癮治療：針對酒駕案件緩

起訴附命接受戒癮治療處分個案，結合地方衛生局及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、馬偕紀念醫院-淡水及臺

北院區、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等，讓個案進入醫療體系

接受戒酒癮治療，由觀護人按時追蹤治療情形的司法

督促力量介入，提高接受醫療之成效。（4）轉介個案

參加酒癮治療服務方案：結合各地衛生局（處）酒癮

治療服務方案轉介有意願戒酒癮之個案，透過衛生局

協助到指定醫院進行治療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（一） 建議酒駕防制宣導教育，應由學校、社區、政府機關

或民間團體安排生命教育及酒害衛教宣導課程，以擴

大其實施成效 

    酒駕防制之生命教育及酒害衛教宣導應不分年齡、職業、

性別及階層，擴大實施辦理以彰成效。在學校方面，各級學

校應將生命安全、酒駕衛教及案例宣導，納入新生訓練、教

學計畫中，並適時邀請具宣導專業人士專題演講。在家庭教

育方面，參考國外對家庭宣導方式，進行全國性反未成年飲

酒活動，教育父母明確反對未成年飲酒，未成年子女亦反對

父母酒駕行為，形成家庭反酒駕的共同信念。在社區方面，

結合村里鄰辦公處所、社區發展協會、管理委員會等基層單

位之社區活動或治安會報辦理宣導活動，對社區內出現之酒

類廣告採高標準限制，要求任何酒類廣告必須同時提出警告

訊息等。在民間團體方面，結合社團活動宣導，例如獅子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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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輪社、青商會、同鄉會等舉辦活動時，宣導生命安全及酒

駕衛教課程，藉以讓成員相互約束及防杜酒後駕車行為。中

央及地方政府機關亦應致力於對所屬同仁宣導安全駕駛知

識觀念，使其成為表率，並對於飲酒駕車者包含共乘者在內，

應嚴正處罰，以加強杜絕飲酒駕車之行為。 

    此外，藉由相關團體對於汽車運送事業者廣為宣傳，使

其確實得知有關杜絕飲酒駕車之事項，並採取自律措施，同

時讓全體國民具備「絕對不飲酒駕車、亦不使他人飲酒駕車」

之共同意識，以擴大宣傳教育活動效果。 

（二） 酒駕防制及酒害預防宣導應透過整合計畫，配合重要

節慶舉辦記者會、發布新聞稿及透過網路等多元宣導

方式，積極推動飲酒對健康影響之衛教與宣導 

司法與醫療合作推動酒駕防制，透過整合型健康宣導之

預防亦屬可行模式。例如衛福機構透過社區健康營造計畫，

補助辦理菸、酒的危害及健康安全促進相關宣導，亦推動有

害健康營造酒害相關疾病之定期篩檢及健康促進活動，可以

建構支持性的健康安全環境，讓居民都遠離菸酒危害，促進

健康。尤其針對吸菸、飲酒高盛行率之縣市，辦理因地制宜

之菸酒防制整合教育宣導及戒治服務，提供改善機制以促進

成效。在特定年齡族群部分，依據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

保障法》有關兒童及少年不得飲酒之規定，輔導地方政府辦

理販售菸、酒超商零售商等實地訪視宣導，及鼓勵地方政府

辦理防制兒童及少年使用菸、酒及涉足危害兒童及少年身心

健康場所宣導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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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加強國民對酒害防制之認知，中央各部會與地方政府

應結合民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等機構，透過各式多元宣導傳

播途徑（如社群媒體），針對不同年齡層分眾宣導，提醒國

人飲酒健康危害，鼓勵企業持續將「酒品危害」列入員工健

康促進議題，以期積極推動飲酒對健康影響之衛教與宣導。

在重要節慶前善用多元宣導，例如舉辦記者會、發布新聞稿

及透過網路等通路宣導，妥善利用文宣通路及時段，強化酒

駕防制各項活動宣導，提高衛教與宣導之成效。 

（三） 參考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多元處遇模式，建議整合司

法、醫療與社工資源，奠定司法與醫療合作防制酒駕

處遇模式之基礎 

   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（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）會議曾

提出物質濫用、精神疾病犯罪等刑事政策檢討，並決議對於

施用毒品者，除刑罰處罰外，建議政府投入更多資源，以落

實多元處遇方案，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，復歸社會。 

  依前開決議之問題與對策，行政部門採取相關行政措施

及研議法規修正，在行政措施部分，法務部及衛福部落實推

動行政院 106 年 7 月核頒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」，包

括：建置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，發展轉診與分流處遇系

統；發展藥癮防治專業人才培訓制度；擴、增設治療性社區

及增加補助中途之家。並依短中長期目標，訂定施用毒品個

案多元處遇制度、盤點全國現有民間藥癮者處遇機構團體及

其服務內容、擴大並普及各項藥癮醫療及處遇服務，從公共

衛生、醫療人權與人道關懷立場，完善連續且多元之藥癮醫

療與復歸社會服務網絡，以奠定醫療與司法合作處遇模式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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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基礎。 

  參考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多元處遇模式，對於具有酒癮

致酒駕者，亦可透過建置整合性酒癮醫療示範中心，發展轉

診與分流處遇系統；發展酒癮防治專業人才培訓制度；擴、

增設治療性社區及增加補助中途之家等方式，並設定短中長

期目標，訂定酒癮個案多元處遇制度、整合民間酒癮者處遇

機構團體、擴大並普及酒癮醫療及處遇服務，完善酒癮醫療

與復歸社會服務網絡，奠定司法與醫療合作防制酒駕處遇模

式之良好基礎。 

    防制酒駕案件發生，需要從司法、醫療及教育宣導等多

方面共同努力。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及《刑法》雖已

針對「酒醉駕車」明文規範，但結合醫療機構之治療輔導及

相關機關辦理宣導，及持續結合相關部會資源，共同推動酒

害防制工作，更可促進國民身心健康之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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